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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民幸福指數若因執政黨立委倡議停

止發布而停編將有損政府統計公信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1） 

許委員就本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國民幸福指數若因執政黨立委倡議停止發布而停編將有損政府

統計公信力所提質詢，經交據主計總處回復如下： 

一、根據 2013 年 11 月 29 日立院三讀通過預算法第 28 條修正案規定，本院主計總處應編製國民幸

福指數，2016 年統計結果甫於上(8)月 31 日正式公布。 

二、影響幸福與福祉之因素多元，且各人感受不同，如何衡量國際間並無共識，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所採之 OECD 美好生活指數規範，雖有嚴謹之理論及研究依據，惟若干指標適用性不足（如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與其他類似福祉衡量指標（如聯合國全球幸福報告等）排名差異

甚大等，致編製結果屢受質疑。另因具公信力之衡量方式難有進展，主要國家對於福祉衡量

相關統計投入，近年來亦轉趨消極，如法國、澳洲、日本及南韓等均已停止發布。 

三、鑑於前述，本院主計總處將依預算法規定辦理，並通盤考量社會統計各項業務之成本效益、需

求性及重要性，配合社會脈動，持續精進相關統計工作。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價格之訂定及分級

醫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3） 

許委員就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價格之訂定及分級醫療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藥品之支付方式，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之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據「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以下稱藥物支付標準）」所規定之統一價格，向中央健康保

險署（以下稱健保署）申報藥費。健保署透過定期調查各醫事機構之藥品實際交易價格，取

得全國之市場交易價格，並依據醫、藥買賣雙方交易之合意結果，反映在藥品支付價格之調

整。 

二、為使健保藥品有合理的支付價格，健保署依規定於藥價調整時，按取得藥品市場實際交易之加

權平均價格，以及考量藥品之合理成本，設定一定比例不予調整，以及劑型別調降下限價格

，以確保民眾用藥品質及安全。 

三、另為確保藥品供給穩定，對於列屬必要藥品，因匯率或成本變動因素，致不敷成本而有供應上

之困難者，為保障該類藥品之供貨無虞，避免影響病患就醫權益及臨床醫師治療用藥之選擇

，健保也有適當之藥價調升處理機制，廠商可提出調高健保價之建議，由保險人提藥物支付

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討論，其核價方式依據藥物支付標準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得依「參考該品

項或國外類似品之國際藥價」或「參考成本價」辦理。 



 

 
249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3 期 院會紀錄

四、此外，為落實分級醫療，推動醫院與基層分工合作，增進民眾健康，本部健保署近期陸續展開

分級醫療推動之策略如下： 

(一)強化基層醫療實力：強化基層服務量能、照護能力及品質，積極規劃放寬基層可適用之

診療項目，檢討或放寬相關專科別、層級別之限制，並建議於 106 年西醫基層總額擴大

編列「家醫計畫」及「擴大基層適用表別」專款，以爭取預算。另配合分級醫療政策西

醫基層就醫人次成長，於「其他醫療服務及密集度的改變」編列預算，強化社區醫療功

能。 

(二)研擬擴大「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服務量能：在目前 415 個醫療群，三成基層西醫

診所、25%基層醫師參加計畫，收案 260 萬人之基礎下，擴大慢性病收案對象、整合與銜

接論質、居家等醫療服務。 

(三)促進醫療體系合作：持續推動精進健保署各項整合性照護計畫，規劃建立轉診資訊交換

系統、精進醫療資訊雲端分享、擴大急性後期照護範圍、推動居家醫療等。 

(四)導引保險對象就醫習慣：提供各項就醫即時資訊查詢（如看診時段、急診、病床等），

以及醫療群提供醫療諮詢專線，提供病人就醫指引，並加強宣導衛教。針對就醫部分負擔

，持續檢討，規劃逐步調整相關配套措施。 

(五)加強對外溝通：近期 8 月間與醫界、付費者、專家學者等各界代表分別就分級醫療、區

域整合、家庭醫師、轉診召開各項會議，有助凝聚共識規劃具體可行方向。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照顧服務員培訓與勞動條件、長照機

構評鑑管理等議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18） 

許委員就照顧服務員培訓與勞動條件、長照機構評鑑管理等議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

部查復如下： 

一、自 92 年迄今，取得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計 11 萬 3,494 人，目前實際任職長照服務提供單

位者，計 3 萬 5,286 人，實際投入長照市場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者未如預期。 

二、為有效提升照顧服務員留任與發展之誘因，除補助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營運費、勞健保費及勞退

準備金、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交通費及輔助照顧工作簡易配備外，業自 103 年 7 月調高照顧

服務費至每小時 200 元，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 105 年 6 月計 9,292 人，較 103 年底（7,945 人

）成長 16%。 

三、為充實照顧服務人力，改善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本部規劃未來策進策略包括：(一)加強及培

訓人力來源，訓練對象納入新住民，並鼓勵中高齡及二度就業人口投入。(二)將大專院校老

人服務、長期照護等科系所培育人才納入長期照顧人力一併規劃，以積極納入五專、二技學

生，期使教、訓、用有效銜接。(三)推動月薪及時薪制併行，並規劃獎勵以月薪聘僱照顧服

務員之居家服務單位，以提高照顧服務員實質薪資待遇。(四)規劃試辦依不同時段、區域、


